
网络竞价须知
一、  青海百河铝业有限责任公司房屋拆除和部分资产                              处置项目《网络竞价须知》（以下简称“《须知》”）依据《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规则》（国资发产权【2009】120号）和青海省产权交易市场（以下简称“青交市场”）《青海省产权交易市场产权交易竞价转让管理规则》 制定。
二、竞买人应在     2014   年   8  月  13  日 16  时前签署并向青交市场提交本次《网络竞价协议书》等竞买文件。

三、参加本次网络竞价的竞买人，应已了解《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规则》和《青海省产权交易市场产权交易竞价转让管理规则》的规定，认真阅读了本《须知》并接受其全部内容，在竞价中应自觉遵守本《须知》中的各项条款，保持自身竞价行为的独立性、严肃性，严禁相互操纵、串通、恶意抬压等不良行为。
四、竞买人在参加网络竞价活动之前，已对转让标的现状进行了全面了解，接受《产权转让公告》和本项目《网络竞价公告》中对竞买人的要求和相关条件，并对其竞买行为负责。竞买人签署《网络竞价协议书》后，即表明同意转让方和青海省产权交易市场选择的竞价方式，同意接受转让方在公告中披露的各项受让条件。并表明其对处置标的有关情况及瑕疵已详细了解，网络竞价结果自动生成后，买受人不得以处置标的的现状与公告信息中存在差异为由予以反悔。网络竞价标的以现场实物及现状为准，转让方提交的资产评估报告标的明细仅供参考，青海省产权交易市场对网络竞价标的的瑕疵不承担担保责任和其他连带责任。

五、本次网络竞价活动使用北京金马甲产权网络交易有限公司运营的网络竞价系统组织竞价，竞买人应仔细阅读并遵守《金马甲动态报价大厅使用规则》。（详见http://www.jinmajia.com/article/about/rule/201104/20110400012019.shtml）
六、竞买人取得本次网络竞价活动的登录账号及密码后，及时修改密码，务必注意网络竞价系统登录账号和密码的保密，任何使用竞买人用户名和密码登录进入金马甲网络竞价大厅的用户，在该网站上的一切行为均视为竞买人本人的行为，由竞买人负责，凡使用该账号所进行的一切报价，均视为竞买人亲自办理，报价与竞价结果由竞买人承担全部责任。因竞买人原因导致账号信息泄漏而造成的一切损失，由竞买人自负，青交市场和金马甲不承担任何责任。
七、竞买人须参加青交市场组织的竞价培训，在正式竞价活动开始前，登录金马甲（www.jinmajia.com）网络动态竞价大厅了解掌握相关操作规程并遵守使用规则。

八、本次网络竞价　　　　　动态报价　　　　　　方式。
九、本次网络竞价活动分为两个竞价期，即自由竞价期和限时竞价期。

1、自由竞价期从　　2014　年　8　月　5　日　16　时整至　2014年　8　月　14　日　16　时　00　整。在此期间，竞买人报价高于当前最高报价（首次报价不低于起始价），即为有效报价。

2、自由竞价期结束后进入限时竞价期。限时竞价期可由多个限时竞价周期组成，每个限时竞价周期为　3　分钟（　　180　秒）。限时竞价周期内如出现有效报价，则进入新的限时竞价周期；在一个限时竞价周期内如未出现有效报价，则当前的最高报价方即成为受让方。

十、确定受让方后，青交市场向买受人出具《网络竞价结果通知单》，受让方应按照《网络竞价结果通知书》的要求与转让方签署《产权交易合同》，并于《网络竞价结果通知单》和《产权交易合同》签订后10工作日内将成交价款和产权交易服务费一次性支付至青交市场指定银行账户（以到账时间为准）。买受人的竞价保证金在扣除产权交易服务后余额转为成交价款之一部分，剩余应支付的成交价款按《产权交易合同》约定的时间和方式支付。若不按期付款，造成违约，将取消其买受人资格，违约方须向青交市场交纳本次网络竞价中受让方及转让方应当支付的竞价服务费。青交市场有权再次组织本项目的交易活动，再次成交的成交价款如低于原成交价款的，其差额部分由违约方补足。违约方的交易保证金不足以弥补上述费用的，青交市场、转让方有权向违约方进行追索。
十一、自成交价款和产权交易服务费足额交纳至青交市场指定账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青交市场经验证后出具《产权交易凭证》。

十二、竞买人如未成为买受人的，其所交纳的产权交易保证金在竞价结束后的三个工作日内如数退还（不计息）。

十三、竞买人有如下行为之一时，其竞价无效，交纳的产权交易保证金自动转为违约金、赔偿金：

1、意向受让方通过资格确认并缴纳保证金后，竞买人单方撤回受让申请的；

2、公告期满，产生两个或两个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时，该意向受让方未参加后续竞价程序的；

3、竞买人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合法权益的；

4、在竞价过程中以挂牌价格为起始价，各意向受让方均不应价的；

5、以其他行为扰乱竞价秩序或缺席，使竞价活动无法进行的；

6、竞买人提供虚假证明资料，引起竞价无效的；

7、竞买人有效报价后，又声明撤销的；

8、竞买人被确定为买受人后，放弃受让的；

9、竞买人被确认为买受人后，未在3个工作日内签署《竞价结果通知书》和《产权交易合同》的；

10、竞买人被确认为受让方后，未在《产权交易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剩余交易价款的。

十四、因竞买人如下行为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竞买人自负，青交市场不承担任何责任：
    1、未及时关注青交市场发布的竞价活动相关信息的；
    2、所填写的信息不真实、不准确或不完整而造成注册帐户无法激活或保证金无法退还的；
    3、由于竞买人自身的终端设备和网络异常等原因导致无法正常竞价的；
    4、竞价活动的时间以金马甲网站系统时间为准。由于竞买人自身终端设备时间与金马甲网站系统时间不符而导致未按时参与竞价的。

5、竞买人承诺对因不可抗力因素以及系统故障、设备故障、通讯故障、停电等突发事故所产生的不可预测或不可控制因素造成的损失。
十五、网络竞价系统因不可抗力、软硬件故障、非法入侵、恶意攻击等原因而导致系统异常、竞价活动中断的，则当次网络竞价结果无效，由青交市场当即通知各竞买人另择时间重新启动网络竞价，同时不承担任何责任。

十六、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青交市场有权中止或终结竞价活动：

（一）金马甲服务器机房网络、互联网络或组织方网络出现故障的；

（二）服务器硬件或软件等出现系统故障的；

（三）因操作失误导致起始价、加价幅度、自由竞价期结束时间或限时竞价周期等设置错误的；

（四）通过青交市场指定终端参与竞价活动时有客户端出现故障的；

（五）包括但不限于标的权属不符、标的性状改变等原因而使竞价活动产生争议的；

（六）其他青交市场认为需要中止或终结竞价活动的情形。

十七、 采取中止竞价活动的，青交市场通知各竞买人重新确定时间和方式继续竞价或重新竞价，继续竞价或重新竞价的规则如下：

（一）竞价记录可以恢复的，继续竞价。继续竞价时将增加一定时间的自由竞价期，起始价为中止时的最高有效报价； 

（二）竞价记录无法恢复的，重新竞价。

十八、本《网络竞价须知》解释权和修订权属于青海省产权交易市场。

竞买人签章：                                  青海省产权交易市场

　　　　　　　　　　　　　　　　　　　　2014年　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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